
1、科普利奖章、图灵奖、菲尔兹奖、沃尔夫数学奖、阿贝

尔奖、拉斯克奖、克拉福德奖、日本国际奖、京都奖、邵逸夫奖、

美国国家科学奖章、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、法国全国科研中心

科研奖章、英国皇家金质奖章、何梁何利奖等获得者。 

2、国家级重大引才计划顶尖人才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项

目入选者；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 

3、无锡市顶尖人才团队带头人。 

二、B类人才认定标准 

一般不超过60周岁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认定为无锡市

B类人才： 

（一）B1类 

1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类、B类创业类领军人才。 

2、在 Nature 或 Science 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

者。 

3、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第一层次培养对象；江

苏省双创团队带头人。 

4、无锡市顶尖医学专家团队带头人。 

（二）B2类 

1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 类、B 类非创业类领军人才；国家

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完成人；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。 

2、近 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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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（前 5位）获得者，中国专利金奖第一承

担单位排名前 2专利发明人及设计人。 

3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；全国宣传文化系统

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；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；中国工艺美

术大师；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长江韬奋奖、吴阶平医学奖

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；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、国医大师称

号、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获得者。 

4、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第二层次培养对象；江

苏省“双创计划”创业类人才。 

（三）B3类 

1、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A 类青年人才，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B

类青年拔尖人才，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青年学者，国家优

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；科技部“创新人才推进计划”入选者；农

业农村部“神农领军英才”；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获得者。 

2、近 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、

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（前 5位）获得者，中国专利银奖第一承

担单位排名前 2专利发明人及设计人。 

3、江苏省“双创计划”创新类人才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

专家，江苏省“外专百人计划”入选者。 

4、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前 3名完成人。 

5、江苏社科名家；江苏省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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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；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、江苏设计大师称号、江苏省现

代服务业专业人才特别贡献奖、紫金文化奖章、江苏技能大奖获

得者（江苏大工匠）。 

6、“太湖人才计划”团队带头人，无锡市高端医学专家团队带

头人。 

三、C类人才认定标准 

一般不超过55周岁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认定为无锡市

C类人才，其中涉及企业高管或技术负责人，原则上其近2年内年

薪酬均不低于50万元：  

（一）C1类 

1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；江苏技

能大奖获得者（江苏工匠）。 

2、“太湖人才计划”创业领军人才；无锡市优秀医学专家团队

带头人；“太湖人才计划”宣传文化人才一类人才；“太湖人才计

划”医疗卫生领军人才。 

3、无锡市“准独角兽”称号企业创始人（或第一大自然人股

东）；无锡大工匠。 

（二）C2类 

1、江苏省“科技企业家”，江苏紫金文化英才。 

2、“太湖人才计划”创新领军人才、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、

高端会计人才、先进制造技能领军人才；“太湖人才计划”宣传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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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人才二类人才；“太湖人才计划”医疗卫生高端人才；无锡工匠。 

（三）C3类 

1、省科技镇长团历任团长。 

2、太湖文化名家；无锡优秀人事总监；重点产业紧缺人才

（积分 100分以上）；在锡高校校友组织相关负责人、优秀校友

工作者。 

3、无锡市重点企业（包括上市企业、四个“500强”企业、纳

税百强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（国家级以上）等）副职以上高管

或者总监以上技术负责人（每个单位不超过 3人）。 

4、在锡基金管理公司负责人（管理规模超 100 亿元，实际

投本地项目超 20亿元）；在无锡注册的银行、证券公司、保险公

司等经营性总部金融企业或一级分支机构公司副职以上高管人

员、首席分析师（首席经济学家）（每个单位不超过 3人）。 

四、D类人才认定标准 

一般不超过50周岁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可认定为无锡市

D类人才：  

（一）D1类 

1、江苏省“双创博士”；江苏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”第

三层次培养对象；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负责人；江苏省

技术能手；江苏省乡土人才“三带”名人、能手；江苏省乡土人才

大师工作室及传承示范基地领办人；江苏省双创团队成员；省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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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镇长团团员。 

2、无锡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；无锡市“太湖人才计划”

团队成员；太湖文化英才；无锡市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；重点

产业紧缺人才（积分90-99分）；无锡优秀人事经理。 

3、全球排名前100强高校（以下简称“百强高校”）毕业的博

士，非百强高校毕业博士在锡累计工作满5年（以缴纳社保或个税

为准，下同）。 

（二）D2类 

1、无锡市“太湖人才计划”乡土人才、乡土人才大师工作室领

办人；重点产业紧缺人才（积分80-89分）；无锡优秀人事专员。 

2、高级职称，高级技师，特级技师，首席技师，非百强高

校毕业的博士；百强高校毕业的硕士、学士，非百强高校毕业的

硕士、中级职称在锡累计工作满5年（国内重点城市工作经历可累

计，具体城市名单以当年公布为准）。 

3、非百强高校毕业的学士、技师在锡累计工作满8年（国内

重点城市工作经历可累计，具体城市名单以当年公布为准）。 

（三）D3类 

1、在锡累计工作未满5年，非百强高校毕业的硕士、中级职

称。 

2、在锡累计工作未满8年，非百强高校毕业的学士、技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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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无锡市人才分类认定标准调整 

申请表 

 
  

申请部门（盖章）  

拟认定对象  

拟认定人才类别和层次  

拟认定对象符合条件 

情况说明 
 

目前符合条件人数  预计年增长人数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
